
  附件1：

2025年晋安区公开招聘新任教师岗位计划及条件要求

岗位
号

招聘
岗位

招聘
人数

招聘单位及招聘计划数
学历
学位
要求

专业要求
年龄
要求

1
晋安区属
中学语文

教师
1 福州第七中学（完中.1名）

本科
、研
究生
学历
及相
应学
位

语文教育、汉（中国）语言文学（教育）、汉语（言）、中国语言文学（化）、
中文应用、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华文教育、华语与华
文教育、应用语言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古典文献、文学、中国文学、汉语
言文学与文化传播、汉语言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化、文艺
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
国现当代文学、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语言学、编辑
学、课程与教学论(语文)、学科教学（语文）

本科毕业
生30周岁
及以下

（1994年
3月至

2007年3
月期间出
生），硕
士学位研
究生35周
岁及以下
（1989年
3月至

2007年3
月期间出
生），博
士学位研
究生放宽
到40周岁
及以下

（1984年
3月至

2007年3
月期间出
生）。

2
晋安区属
中学数学

教师
1 福州第七中学（完中.1名）

数学、数学教育、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理基础科学、基础数学
、计算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数理经济与数理
金融、计算物理与数值分析、课程与教学论(数学)、学科教学（数学）

3
晋安区属
中学英语

教师
1 福州第七中学主题校区（初中.1名）

英语教育、英语、翻译（英语）、英语（翻译）、英语（笔译）、英语（口译）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应用语言学与对外英语教学
、翻译硕士、应用英语、实用英语、课程与教学论(英语)、学科教学（英语）

4
晋安区属
小学语文

教师
1 福州第七中学主题校区（小学.1名）

小学教育、小学教育（综合）、小学教育（语文方向）、小学教育（综合。语文
方向）、小学教育（中文与社会）、初等教育、初等教育（语文方向）、初等教
育（中文与社会）、初等教育（中文与书法）、初等教育（小教文史）、初等教
育（小学教育）、人文教育(历史学科方向)、儿童文学专业；思想政治教育、政
史教育、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
基本问题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学、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关系、外交学、国际文化交流、国际事务、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国际交流
、政治学理论、政治学与行政学、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与中国共产党党史 、中共
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课程与教学论(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
教学（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教育、历史学、世界（历）史、世界历史、世界史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史、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外国语言与外
国历史、文化人类学、海洋史学、课程与教学论(历史)、学科教学（历史）、考
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博物馆学、亚太区域研究、考古学及博物馆学；本表
中学语文学科对应的专业。



岗位
号

招聘
岗位

招聘
人数

招聘单位及招聘计划数
学历
学位
要求

专业要求
年龄
要求

其它
说明
要求

1.本表所有岗位均为新任教师岗位，须参加省统一笔试，不面向福州市（含县区）在编教师招考。
2.教师资格要求：（1）完全中学（完中）岗位要求持有相应学科高级中学、中职教师资格证；初级中学（初中）岗位要求持有相应学科
高级中学、初级中学、中职教师资格证；小学岗位要求持有相应学科或相近学科专业(各学科岗位对应专业为准)高级中学、初级中学、
中职教师资格证或小学教师资格证。（2）非2025届本科毕业生，要求报名时提供相应学科规定的教师资格证书，否则不予报名。2025届
本科毕业生，暂未取得相应学科规定的教师资格证书的，要求面试资格审核时需提供教育部教师资格考试中心颁发的相应学科种类教师
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或教师资格笔试科目成绩均合格证明或《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并在报到时必须提供相应学科岗位规定的教师
资格证，否则不予聘用。研究生在报名、报到时暂不要求提供教师资格证，要求报到之日起一年内必须取得相应学科岗位规定的教师资
格证，否则予以解聘。
3.部分岗位对个别专业有研究方向要求的（指附表“专业要求”栏中所列专业后带有“（某某学科或方向）”的）应提供经毕业高校院
系及就业指导中心签章的《专业研究方向证明》(毕业证书中的专业名称已明确“某某学科或方向”的可不必另行提供《专业研究方向证
明》)。
4.留学回国人员须提供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港澳等地区学习人员须提供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5.国内院校与国外院校联合办学取得国内学历学位的，按国内院校毕业生报考，应由国内院校出具相应的证明。属国内院校与国外院校
联合办学取得国外学历学位的，需出具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联合办学学历学位评估意见书》或《联合办学学历学位认证书》。
6.符合招考规定条件参加“三支一扶计划”、“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含研究生支教团）、“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高校毕业
生服务社区计划”等服务基层项目服务期未满的应聘人员还应于体检前（具体时间将与面试成绩同时发布）提供派出单位同意报考函原
件，否则取消其报考及拟聘用资格。
7.小学教育、小学教育（综合）、初等教育专业按报考人员取得的教师资格证上的任教学科报考。
8.以上条款除另有其它规定外，各岗位要求提供的所有证件（书）、证明材料等均须于2025年3月19日（含）前取得。
9.专业要求说明：以国内学历报考的本科生及硕士研究生，要求所学专业〈以毕业证书上标注的专业名称为准〉与所报学科岗位专业对
口；博士研究生及以境外学历〈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上标注的专业名称为准〉报考的，要求所学专业与所报学
科岗位专业对口或相近。


